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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院发〔2022〕126 号

关于印发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关于结业证书
换发毕业证书的有关规定》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《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关于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的有关规

定》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以印发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丽江文化旅游学院

2022 年 7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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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文化旅游学院
关于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的有关规定

根据学校学生学籍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，已经结业的学生，

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可返校参加未合格科目的补考，补考通过并符

合学校当届毕业生要求者，可以申请换发毕业证书。结业证书换

发毕业证书的有关事宜按以下规定执行。

一、换发时限

结业后两年内经过补考达到毕业要求的结业学生，可以申请

办理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事宜。两年内经补考仍未达到毕业要

求的结业学生，不得再申请参加补考和换证。

结业学生如在结业后两年内，未提出换证申请或经补考的课

程未通过者，取消其换证资格。

二、补考时间安排

（一）每年 4 月第一周组织结业后的第一次补考。

（二）每年 10 月第一周组织结业后的第二次补考。

每个结业的学生未合格的课程有两次补考机会，其中综合素

质教育选修课有两次选课机会，学生须提前提出申请，并按以上

规定的时间回校参加补考，未按时返校参加补考的，视为放弃。

三、补考操作流程

（一）结业学生应提前与原教学单位联系，填写《丽江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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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学院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，以下简称《换

证申请表》），以确定补考科目；提前到相关教学单位办理补考、

办证缴费手续；费用交清后按规定时间参加补考。

（二）教学单位应提前与结业学生联系，告知补考相关信息，

帮助学生办理申请补考事宜；及时汇总申请情况并将申请公共课

补考的信息提交相关教学单位；做好各项协调及准备工作，于每

年 4 月、10 月第一周周五之前完成补考组织及试卷评阅等工作

并将加盖教学单位公章的补考成绩单报到教务处；协助教务处成

绩管理员及时将成绩录入教务管理系统；将系统生成的学生成绩

档案表审核盖章后发给学生。

（三）教务处在每年 4 月、10 月第二周（每次补考完成后）

周二前完成资格审核、毕业证书制作及换发等工作。

四、换发毕业证书须提交的材料及流程

（一）提交材料

结业学生补考成绩合格后，须携带以下材料到教务处教务科

办理换证手续。

1.结业证书原件；

2.身份证复印件；

3.相关教学单位加盖公章的最新成绩单；

4.教学单位教务干事签字的《换证申请表》。

（二）换证流程

1.学生本人于每年 4 月、10 月第一周周五前将上述材料交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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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务处教务科；

2.教务处审核《换证申请表》及毕业资格，及时受理学生换

证手续；

3.教务处教务科将填写了办理结果并有负责人签名的《换证

申请表》妥善留存、备查并复印 1 份返给教学单位教务干事留存

备查。

五、其他

（一）换证关系到结业学生的切身利益，各教学单位应通过

各种方式务必将本规定告知每届结业学生。

（二）本规定从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丽江文化旅游学院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申请表

丽江文化旅游学院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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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丽江文化旅游学院结业证书换发毕业证书申请表

备注：1.本表在学生补考结束，二级学院教务干事填写签字后，由学生本人交到教务处。

2.教务处填写处理结果并签章后复印一份返相关二级学院留存备查。

姓 名 学 号

所属学院 年级及专业

申请日期 是否换毕业证 是（ ） 否（ ）

申请补考

课程

课程管理

单位
课程名称

课程

性质
学分

修读

学期

二级学院

处理记录
教务干事签字: 年 月 日

教务处

处理结果 教务处负责人签字： 年 月 日


